
个人账户业务指南 

开立产品账户（TA 账户）或增开交易账户 

一、个人投资者开立产品账户，所需资料： 

1.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个人客户开户、认购（申购）申请表》； 

2. 投资者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正、反面）； 

3.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提供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能证明监护与被

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嘉实财富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4. 委托他人办理的，须提交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并提供相应授权委托书原件； 

5. 投资者本人银行借记卡复印件； 

6. 银行证明材料（必须为银行盖章凭证，包含姓名、证件号码、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信息）； 

7. 签署《投资者基本情况调查问卷（个人版）》； 

8. 签署《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个人版）》； 

9. 签署《个人税收居民身份声明文件》； 

10. 签署《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一式两份（如需）； 

11. 签署《基金电子交易服务协议》； 

12. 投资者类型认定相关证明文件（如需）。 

二、个人投资者增开交易账户，所需资料： 

1. 填写《个人客户开户、认购（申购）申请表》中账户名称、身份证件类型和证件号码（账户名称须与

原账户名称相同，且证件必须与原开户时使用的证件完全一致）、基金账号或交易账号等信息，并签

字确认； 

2. 投资者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正、反面）； 

3.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提供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能证明监护与被

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嘉实财富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4. 委托他人办理的，须提交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并提供相应授权委托书原件； 

5. 投资人本人银行借记卡复印件； 

6. 银行证明材料（必须为银行盖章凭证，包含姓名、证件号码、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信息）； 

7. 签署《传真委托服务协议书》（如需）； 



8. 签署《基金电子交易服务协议》； 

9. 签署《开通柜台和传真交易服务协议书》（首次开户为网上开户时需提供）。 

三、注意事项： 

1. 《投资者风险承受能力调查问卷（个人版）》有效期限为一年； 

2. 一个投资人用同一证件类型同一证件号码在一个注册登记机构只能开立一个产品（TA）账户； 

3. 如投资者以前未在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开立过产品（TA）账户，须办理开立产品账户业务（为避免

不支持多交易账号的情况，首次开立嘉实基金的TA账户）； 

4. 投资者预留的客户信息是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与投资者联系、为投资者提供服务的唯一信息来源，

投资者所填信息嘉实财富均视为本人真实有效的联系方式。如因投资者预留信息有误导致无法联系投

资者本人，造成的结果由投资者本人承担； 

5. 投资者预留的银行账户是投资者产品份额赎回、分红、退款的唯一汇入账户，投资者预留银行账户户

名须与产品账户的投资者姓名一致； 

6. 客户本人办理开户业务，应当为客户本人真实签署； 

7. 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司对投资者提供的开户资料仅作表面真实性审查；个人投资者凭交易密码进行的

交易行为均视为投资者本人所为，由此造成的后果由投资者本人承担； 

8. 财富柜台对本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账户资料变更 
 

一、个人账户基本信息（联系方式）变更，所需资料： 

1. 填妥并由本人或代办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变更业务申请表（个人）》/《网上交易客户专用申请表》；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提供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能证明监护与被

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嘉实财富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4. 委托他人办理的，出示代办人有效身份证件并留存复印件，并应当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 

5. 实名号码证明文件（包括银行鉴权、第三方认证以及客户提供证明文件，包括电话缴费发票等）。 

二、个人账户重要信息（投资者姓名、投资者证件类型、投资者证件号码）变更，所需资料： 



1. 填妥并由本人或监护人签字的《变更业务申请表（个人）》/《网上交易客户专用申请表》；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提供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能证明监护与被

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嘉实财富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4. 变更投资者姓名、证件类型及证件号码，视原因提供相应单位出具的变更证明。 

三、预留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变更银行卡），所需资料： 

◆ 换卡需要邮寄以下资料办理（仅接受同行换卡） 

1） 填妥的《变更业务申请表（个人）》/《网上交易客户专用申请表》； 

2）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3） 客户手持身份证拍照的照片； 

4） 新卡的复印件； 

5） 银行换卡说明（必须为银行盖章凭证，包含姓名、证件号码、新旧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

信息）。 

◆ 客户携带本人身份证件亲临柜台办理，柜台人员核实身份证真伪 

1） 填妥的《变更业务申请表（个人）》/《网上交易客户专用申请表》； 

2） 身份证复印件（正、反两面）； 

3） 新卡的原件及复印件； 

4） 银行证明材料（必须为银行盖章凭证，包含姓名、证件号码、银行卡号、银行预留手机号码信息）。 

四、预留银行账户信息变更（仅变更银行户名、开户行全称），所需资料： 

1） 填妥并由本人签字的《变更业务申请表（个人）》/《网上交易客户专用申请表》，注明原卡信

息和换卡原因；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提供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能证明监护

与被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嘉实财富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4） 银行卡复印件。 

五、注意事项： 

1. 账户基本信息变更可委托他人代办，委托他人代办的，需要提供授权委托书；账户重要信息变更及预

留银行账户信息变更不可委托他人代办； 



2. 实名号码证明文件是指手机号码关系到客户真实意愿的表达，客户申请变更号码必须为客户实名号码，

即与客户名称一致，实名号码验证方式包括银行鉴权、第三方认证以及客户提供证明文件，包括电话

缴费发票等。确认新的电话号码名称与本人名称一致。 

3. 财富柜台对本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销户 
 

一、销户业务所需资料： 

1. 填妥并由本人或监护人签字的《账户管理申请表》/《网上交易客户专用申请表》； 

2. 本人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3. 投资人如未满十八周岁，须同时提供未成年人本人及其监护人的身份证件复印件以及能证明监护与被

监护关系的有效证件原件，以及嘉实财富以谨慎原则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文件或证件。 

二、 注意事项： 

1. 销户是指应投资人要求，财富柜台为投资人撤销产品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包括产品账户销户和交

易账户销户。产品账户销户是指撤销投资人在该产品账户的注册登记机构的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

交易账户销户是指撤销投资人在财富柜台的账户资料和信息的业务； 

2. 销户业务不可通过传真委托方式办理，须亲临财富柜台办理或将所需资料原件寄送至财富柜台办理； 

3. 销户业务不可委托他人代办； 

4. 办理产品账户销户时，投资者须保证该产品账户在所有销售机构的产品份额均为零；办理交易账户销

户时，投资者须保证该产品账户在财富柜台的产品份额为零； 

5. 财富柜台对本申请的受理不代表本申请成功，最终结果以注册登记机构的确认为准。 

 

 

柜台客户-开通网上委托权限 

一、自主开通： 

首次开户时通过柜台系统开立的客户，后续通过官网-会员专区-忘记密码进行自主网上交易激活。 

二、通过上述方式无法完成时，通过柜台开通网上委托权限需要提供以下资料： 

1. 《个人客户开户、认购（申购）申请表》其他委托方式勾选：网上委托； 



2. 身份证正反两面复印件； 

3. 开通基金电子交易服务协议； 

4. 银行卡复印件（所属交易账号对应的银行卡）； 

5. 银行卡取款单原件（所属交易账号对应的银行卡），可以是此卡的 ATM 取款凭条。 

三、注意事项： 

建议用首次开户时的主交易账号对应的银行卡进行激活，且鉴权时填写的手机号需与银行开卡时预留

手机号保持一致。 


